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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持续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、特区）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

组，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各工作组，省有关部门：

在党中央、国务院坚强领导和统一指挥下，各地以严密

有效的防控措施，有力遏制了疫情大规模传播扩散的风险，

全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，整体形势持续向好。但本轮疫情再

次警示，常态化不等于正常化，防控工作须臾不可放松，容

不得半点侥幸懈怠。为持续做好我省疫情防控工作，更好护

航全省经济社会发展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持续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

各地要严格按既定时间节点和下达任务量，精准组织目

标人群应接尽接、应接快接、应接早接，尽快构建群体免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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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障。加强“两码同查”结果运用，属地政府、重点场所、

接种单位要畅通信息反馈和协同联动机制，耐心细致做好群

众工作，积极动员登记在册的适龄无禁忌人员及早接种，切

实把好事办好、实事办实。严格落实“三查七对一验证”和

接种点“四有”措施，加强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、救

治和处置，切实保障接种安全。持续强化宣传引导，积极回

应社会关切，向群众阐明接种疫苗对于防感染、防重症的重

要作用，做好接种禁忌症科普宣教，引导群众当好自己健康

的第一责任人，主动承担起共建群体免疫屏障的社会责任。

二、持续做好重点人员健康管理

对境外及省外高风险地区来（返）黔人员，严格落实“14

天集中隔离+14 天居家健康监测+7 次核酸检测”的管控措施。

对省外中风险地区来（返）黔人员，须持当地疫情防控指挥

部（领导小组）批准证明和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，并

在抵黔首站地检测 1 次核酸，结果未出之前不流动；无相关

证明的，按照“14 天集中隔离+14 天居家健康监测+7 次核酸

检测”进行管控。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的其他低风险地

区来（返）黔人员，须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，或在

抵黔首站地检测 1 次核酸，结果未出之前不流动。其余低风

险地区来（返）黔人员在测温扫码无异常且做好个人防护前

提下可有序流动。对高风险岗位人员，要严格落实工作地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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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住地“两点一线”闭环管理、集中居住、高频次核酸检测、

全程疫苗接种等防控措施，严禁交叉混岗。

三、持续落实重点场所防控要求

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主动防控、科学防控、精准防控、综

合防控，以最小代价保障企业和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安全平稳。

机场、高铁站（火车站）、长途客运站、码头等交通场站要

守好入黔关口，严格落实测温扫码（行程码、健康码）要求，

优化流程措施和通行管理，避免人员拥挤聚集。各地要落实

属地责任，加强隔离场所规范设置和日常监管，及时规范做

好重点人员闭环转运和后续管理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发

热门诊、零售药店等“哨点”监管，督促各级各类医疗机构

严格落实预检分诊和首诊负责制，从严从紧抓好院感防控，

坚决守住院内“零感染”底线。地铁、出租车、公交车等公

共交通工具，酒店、餐饮店、图书馆、商超、农贸市场、景

区景点等公共场所，影剧院、酒吧、网吧等娱乐场所要严格

落实测温扫码（健康码、疫苗接种码）、戴口罩、定期消毒

等常态化防控措施；公共场所和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区域要

坚持“一米线”，并安排专人进行引导分流，督促进入人员

做好个人防护，接待人数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。

四、持续强化各类会议活动防疫保障

各地各部门要按照“谁组织、谁负责，谁举办、谁负责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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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，安全有序组织好各类会议活动（含培训班，下同），

50 人以上的会议活动要科学制定疫情防控方案，14 天内有中

高风险地区、境外旅居史和正处于居家健康监测期间的人员

不予参会，尚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适龄无禁忌人员原则上

不安排参加全省各级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举办的会议活动。

会议活动举办单位要引导参加人员在进入会场前测温扫码

（行程码、健康码、疫苗接种码），会议活动期间全程佩戴

口罩，做好会场通风消毒和参会人员手消毒等防护措施，确

保疫情防控万无一失。

五、持续压紧压实各方责任

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

政府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，持

续压紧压实属地、部门、单位、个人“四方责任”，持续落

细落实各项防控措施，全力营造安全、稳定、可预期的经济

社会发展环境。要始终保持指挥体系高效运行，优化完善应

急处置机制，确保平急工作模式转换迅速、无缝衔接。要持

续加强行业监管指导，依法依规做好重点场所、重点环节、

重点人群、重点岗位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管理，确

保防控责任层层落实、防控措施精准到位。各地各部门要建

立常态化自查排查机制，尽早发现潜在风险隐患，举一反三

补齐短板、堵塞漏洞，坚决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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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未涉及的相关防控措施，继续按照我省现行防控

政策抓好落实。

贵州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

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1 年 9 月 3 日


